南北湖大道嘉兴南站进出站通道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南北湖大道嘉兴南站进出站通道路线范围属于嘉兴至海盐射线一部分，同时该工程为嘉兴南站Ⅱ型枢纽建设工程的子项。本项目完善了嘉兴市域快速路网，有利于实现嘉兴南站交通能级的跃升，有利于完善生态交通建设，促进嘉兴市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南北湖大道嘉兴南站进出站通道”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南北湖大道嘉兴南站进出站通道
（2）项目性质：新建
（3）建设单位：嘉兴市高铁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总投资：73872.1万元

（5）计划工期：18个月

（6）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起点为嘉南线与南郊河交叉处南侧，终点为嘉南线与沪昆高速交叉处北侧，本项目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采用“高架+地面道路”的建设形式，其中高架双向六车道规模，地面双向六车道规模。高架标准断面宽度为27米；地面道路路基标准断面宽度33.5米。根据设计，本项目的敷设方式为新建高架桥+地面道路改建，新建高架桥上跨既有沪昆高铁；在建通甬高铁、苏杭联络线；规划设计的沪杭高铁和沪杭城际等。设计范围：起点位于南郊河南岸，起点桩号 K2+991.715；终点位于沪昆高速跨线桥北侧，右线终点桩号：YK4+055.165，左线终点桩号：ZK4+045.515，地面道路终点桩号：K4+055.165，项目段全长 1063.45m。建设内容包括主线高架桥、地面辅道，以及相关的交安、监控、照明、声屏障等相关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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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线路走向图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项目沿线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对象；本项目不涉及水中墩结构，不涉及跨越地表水，评价范围内不涉及水环境保护目标；主要声环境、环境空气保护目标见表1。

表1   声环境、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道路两侧200米范围内涉及敏感点
	保护要求

	
	
	
	方位
	最近距离
	声环境
	环境空气

	1
	南湖区余新镇
	普光村
	东
	30m
	4a/2类
	二级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施工期工艺流程及污染因子

（1）工艺流程

地面道路及高架桥施工作业流程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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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道路工程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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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架桥工程施工作业

（2）污染因子

根据工艺流程分析，施工期产生的污染因子主要为：

①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沥青烟气等。

②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与施工生产废水（机械设备保养维修冲洗废水、基坑排水、砼拌合系统冲洗废水、预制场废水、泥浆废水）。

③噪声：主要为施工噪声。

④固废：主要为工程弃渣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2、营运期工艺流程及污染因子

废气：运行期本工程环境空气污染源主要为道路行驶车辆排放的废气，尾气中主要污染物为NOx和CO。

废水：本工程沿线不设收费站及管理站等，因此无生活污水。本工程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路面和桥面的初期雨水。

噪声：公路投入营运后，在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的噪声源为非稳态源，车辆行驶时其发动机、冷却系统以及传动系统等部件均会产生噪声；行驶中引起气流湍动、排气系统、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等也会产生噪声。

固废：主要由路面、桥面清扫和维修时产生，量较少，不作定量计算。
3、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①噪声：为减轻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施工单位应根据场界外敏感点的具体情况，合理规划施工过程与高噪声设备和工艺的使用时间，避开居民休息、学习时间。评价区域内的敏感点均为村庄，这些敏感点将受到施工噪声的影响。为减轻敏感点施工噪声影响，施工单位应根据场界外敏感点具体情况，合理规划施工过程与高噪声设备和工艺的使用时间，避开居民休息时间。根据施工期噪声预测，内各类施工机械噪声昼间50m外能满足70dB要求。严格控制夜间施工，对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声环境影响较小。
②废气：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场地扬尘、搅拌扬尘、车辆扬尘)、沥青烟气，通过加强施工管理，采取洒水、限制车速等措施后，扬尘等废气对敏感点的影响不大。
③废水：施工机械冲洗废水、施工泥浆水经过相应处理后回用。施工营地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工人定期清运。基坑废水及淤泥干化场排水经沉淀处理回用，不能回用的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纳管排放。
④固废：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拆迁建筑材料全部社会化利用，淤泥和表土运至周边开发建设项目用于绿化覆土，其余弃方根据水保方案清运综合利用。弃渣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⑤生态影响：

对植物的影响：工程涉及永久性占地，不涉及临时性占地，永久性占地对评价区内的自然植被的破坏是长期的，不可恢复的，从现场调查的结果分析，主要是公路用地。本工程临时设施均设置在永久占地红线内，主要为临时堆土场、施工便道等，相对来说，占地面积较小。总体而言，工程占地造成的带状地表植被的损失将对现有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损失的面积相对于整个区域来说是极少量的，而公路绿化又将弥补相当的生物量，因此，公路破坏的植被不会对沿线生态系统物种的丰度和生态功能产生影响。

项目施工中，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施工过程挥洒的石灰和水泥，会对周围植物的生长带来直接的影响。这些尘土降落到植物的叶面上，会堵塞毛孔，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使之生长减缓甚至死去。石灰和水泥若被雨水冲刷渗入地下，会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植物根系对水分和矿物质的吸收。另外，原材料的堆放、沥青和车辆漏油，还会污染土壤，从而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虽然说随着施工的结束不再产生扬尘，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这些影响并不会随施工的结束而得到解决，它们的影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因此施工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原材料和废弃料的处理，对于运输车辆，要尽量走固定路线，将影响减到最小。

对动物的影响：工程永久占地缩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空间，割断了部分陆生动物的活动区域、迁移途径、觅食范围，从而对动物的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评价区内有许多动物的替代生境，动物很容易找到栖息场所。同时随着施工的结束，植被的逐渐恢复，部分种类可回到原处。施工期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影响只局限在施工区域，范围较小，由于工程整个施工区的环境与施工区以外的环境十分相似，施工区内的野生动物很低容易找到新的栖息地，对区内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施工区的野生动物密度会明显下降。因此在施工中要对施工人员提出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2）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①废气：运营期的废气主要为过往车辆排放的汽车尾气NOx、CO等，影响区域局限在道路两侧。随着我国汽车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单车尾气的排放量将会不断降低，运输车种构成比例将更为优化，高能耗、高排污的车种比例逐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将大大降低，公路对沿线空气质量带来的影响逐步减小。
②废水：本工程营运期对水体产生影响主要为暴雨冲刷路面与桥面，形成地面径流污染水体。一般而言，道路地表径流污染物浓度不高，其直接入河不会对沿线水体水质产生明显影响。
③固体废弃物：营运期公路沿线卫生纳入当地环卫系统进行统一处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④噪声：根据环评对沿线敏感点的声环境预测结果，营运期部分敏感点超标，须采取隔声窗等噪声防治措施。在采取措施后，沿线敏感点声环境可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和《住宅设计规范》要求。建设单位须最大限度采取主动隔声降噪措施，维持声环境质量、维护居民环境权益。预测超标的敏感点采取隔声窗措施后，敏感点室内昼、夜间声级可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和《住宅设计规范》要求。
⑤生态影响：道路阻隔使野生动物的正常的交流和觅食受到影响，特别是枯水季公路可能切断路两侧动物的饮水路径，因此横向动物通道是两栖类、爬行类、地栖性鸟类和哺乳类穿越公路唯一可行办法，也是缓解公路阻隔效应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项目所在地自然生态环境一般，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本项目新建道路以高架为主，基本上可以满足公路两侧动物通行要求，不会对野生动物产生阻隔效应，同时对野生动物生境整体性起到保护作用。
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根据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措施如下表3。

表3 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

环境
	施工期
	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沥青烟气等
	加强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维护管理；科学选择运输路线，尽量避开敏感点；施工场地及时清扫、定时洒水；严禁在施工现场焚烧废物；严禁在大风天气下施工；建筑材料及渣土缩短堆存时间，及时清运；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营运期
	汽车尾气
	加强道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减少和避免塞车现象发生。严格控制车况不符合规定、超载车辆上路；公路沿线进行绿化，并做好绿化工程的维护工作
	

	地表水环境
	施工期
	施工废水
	施工时将在场地四周将敷设排水沟（渠），并修建临时沉淀池，泥浆废水经沉淀和除渣后尽量回用，不能回用的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其上清水全部纳管排放；

施工废水、车辆设备维修保养场地产生的废水必须进行油水分离、沉淀处理，并对隔油、沉淀池四周做防渗漏砌护，处理后的尾水回用于施工生产、道路浇洒、车辆冲洗等，不得排入沿线水体
	对水体水质基本无影响

	
	
	生活污水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由抽粪车吸走不外排
	

	
	营运期
	路面、桥面径流
	加强对路面和桥面的日常维护与管理，保持路面和桥面清洁，及时清理路面和桥面上累积的尘土、碎屑、油污和吸附物等，减少随初期雨水冲刷而进入到路面和桥面径流污水中的SS和石油类等污染物量
	减少对周围水环境的影响

	固体

废物
	施工期
	施工废渣
	剩余表土用于后续工程道路两侧规划绿化带绿化覆土，钻渣、拆迁废弃物一起外运利用
	资源化、无害化

	
	
	生活垃圾
	施工单位加强施工工区生活垃圾的管理，设置分类垃圾箱，并定期予以清运，不得随意丢弃
	

	
	营运期
	加强对公路养护单位和养护工人的管理力度，提高其工作责任心，杜绝将养护垃圾随处倾倒的现象
	

	声环境
	施工期
	加强对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维护管理，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夜间禁止施工；施工期按《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采取限制工作时间、加强管理等措施加以控制。
	施工期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营运期
	对营运期超标敏感点提出的隔声窗隔声屏障措施，应委托专门单位进行设计施工和安装，隔声窗形式、安装方案等均不限，以满足对应等级隔声窗的最低计权隔声量要求为准。

公路养护管理部门应经常维持路面的平整度，降低道路交通噪声；应重点关注各桥梁两端的平整度，避免因路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而引起交通噪声的增大。
	周边声环境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相关标准要求

	生态环境
	施工期
	施工作业带、施工期占地按照工可、水保及本报告书要求的范围内占地，不超出范围占地；

施工结束后按占地类型恢复为原有使用类型，根据项目区植被分布及植被类型，尽量选用当地乡土树种或适生树种作为本工程的生态恢复树种；

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杜绝因施工人员对野生植物的滥砍滥伐而造成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

施工便道避免、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影响。管线施工过程中尽可能不破坏地形、地貌；施工完毕后，尽可能恢复施工地带地形、地貌。

文明施工，减少临时占地面积、农作物损失；缩短施工期，使土壤暴露时间缩短，并快速回填；穿越公路等敏感区段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临时堆放场应选择较平整的场地，尽快恢复植被；弃渣尽量利用，不能利用的送选定的弃渣中转场暂存，及时清运。
	降低生态环境影响

	
	营运期
	增加植被覆盖
	

	环境风险
	施工期
	设计中严格按规范要求充分考虑消防措施并对线路进行优化，尽量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城镇发展规划区、人类活动频繁区，为维护管道安全提供保障；完善安全标志牌及警示牌（用穿跨越河流、公路及沿线重要路段设置）；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预防风险事故的发生

	
	营运期
	安全设施包括交通标志和监控设施，涵盖警告、禁令、指示等类型。重点在一般及视距确认路段完善标线与警示；依据路况设置波形梁或混凝土防撞护栏；中分带活动护栏及部分桥梁设置防眩板；分离式立交桥设防落物网；全线设置轮廓标等视线诱导设施；分流处护栏端头设防撞桶。

加强车辆管理与检测，确保车况良好，运输车辆配备应急器材与防护用品。

工程道路监控中心全程监控路况，通过可变情报板发布天气、路况预警，必要时采取限速或封闭路段。恶劣天气加强桥梁等路段警示与监控，及时处置异常。

运营单位制定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完善应急指挥机制，明确职责；建立施救力量、物资及专家信息库，储备应急装备。

加强临水桥梁日常维护，确保桥面状况及安全设施完好。

要求有关部门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提升驾驶技能。若发生泄漏事故，立即通知周边居民，保障人身安全
	预防风险事故的发生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南北湖大道嘉兴南站进出站通道符合《浙江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嘉兴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嘉兴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1-2035年）；工程符合工程沿线涉及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中环境管控单元要求，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国家产业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项目建成后，对促进嘉兴市交通网络的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沿线居民出行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因此在建设和运营中，要求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本环评提出的有关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将其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经本环评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公众索取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1、报告书简本索取方式

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浙江嘉兴环发环境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嘉兴市文桥路505号）获取。

2、索取时间：本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日内。

3、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高工，0573-82850256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起止时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拟建地周围可能受到影响的个人或单位。 

2、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6年2月2日~2026年2月14日。

3、主要事项：项目建设和运营后的环保方面相关事项。

八、建设单位

嘉兴市高铁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工  联系电话：19883181169
九、项目审批单位

1、审批部门：嘉兴市生态环境局
    2、地址：嘉兴市国际会展中心商务楼5楼
3、电话：0573-82512233
十、环评单位

1、单位名称：浙江嘉兴环发环境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联系人：高工

3、联系方式：0573-8285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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